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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，确保统计行

政处罚的合法性、合理性，保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

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

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

合本省统计行政处罚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基准。

第二条 本省各级统计局（以下简称统计机构）行使统计行

政处罚裁量权适用本基准。

第三条 本基准所称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，是指统计机构根

据立法目的和行政处罚的原则，在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政

处罚种类和幅度内，综合考量统计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后果、

情节和改正措施等因素，正确、适当地确定行政处罚的种类、幅

度或者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选择适用权限。

第四条 统计机构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下列原则：

（一）合法裁量。实施统计行政处罚应当在法律、法规和规

章规定的种类、幅度范围内进行，不得与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

定相抵触。

（二）合理裁量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应当合理、适

当、公平、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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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综合裁量。界定违法程度、作出处罚决定应当综合考

量统计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主客观因素，结合当地经

济社会发展实际，及其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。

（四）教育与处罚相结合。以纠正违法行为为首要目标，既

要严格执法，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，又要教育行政管理相对人，

自觉遵守法律，增强法治意识。

第五条 确定统计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，应当按照下列步

骤进行：

（一）结合统计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社会危害程

度以及主客观因素等，界定违法行为的违法程度，根据不同处罚

对象、不同违法行为，初步确定适用的统计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；

（二）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参照本基准综合

考量统计违法行为是否具有从重、从轻、减轻以及不予行政处罚

的情形；

（三）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决定是否对统计

违法行为予以处罚，予以何种处罚，以及何种幅度的处罚。

第二章 裁量基准

第六条 企业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

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，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认错态度积极，整改措施好，造成影响较小的，给予

警告，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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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认错态度和整改措施较好，造成影响较大的，给予警

告，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三）经批评教育仍拒不整改，造成严重影响的，给予警告，

并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四）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提供统计资料，能够认错

并整改，或者 1 年内被责令改正 3 次以上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七

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五）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提供统计资料，拒不整改，

或者 1 年内被责令改正 3 次以上且拒不整改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

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六）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提供统计资料，拒不整改，

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，给予警告，并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

万元以下罚款。

个体工商户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

统计资料的，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认错态度积极，整改措施好，造成影响较小的，给予

警告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二）经批评教育仍拒不整改，造成影响较大的，给予警告，

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；

（三）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提供统计资料，造成严重

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，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

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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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企业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

整的统计资料的，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违法数额比例的绝对值在 5%以上且违法数额的绝对

值在五百万元以下，或者违法数额比例的绝对值在 5%以下且违

法数额的绝对值在五百万元以上的，给予警告；

（二）违法数额比例的绝对值在 5%以上 30%以下且违法数额

的绝对值在五百万元以上的，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罚

款；

（三）违法数额比例的绝对值在 30%以上 60%以下且违法数

额的绝对值在五百万元以上的，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

五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四）违法数额比例的绝对值在 60%以上 90%以下且违法数

额的绝对值在五百万元以上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七万

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五）违法数额比例的绝对值在 90%以上且违法数额的绝对

值在五百万元以上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

款；

（六）违法数额比例的绝对值在 60%以上 90%以下，且造成

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

以下罚款；

（七）违法数额比例的绝对值在 90%以上，且造成严重后果

或者恶劣影响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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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。

个体工商户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，按照下列

规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违法数额比例的绝对值在 30%以下的，给予警告，可

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二）违法数额比例的绝对值在 30%以上 60%以下的，给予

警告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；

（三）违法数额比例的绝对值在 60%以上 90%以下的，给予

警告，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。

（四）违法数额比例的绝对值在 90%以上的，给予警告，可

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八条 企业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

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，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认错态度积极，整改措施好，造成影响较小的，给予

警告，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二）认错态度和整改措施较好，造成影响较大的，给予警

告，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三）经批评教育仍拒不整改，造成严重影响的，给予警告，

并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四）1 年内被责令整改 3 次以上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七万

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五）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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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查询书，拒不整改，造成影响大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十万元

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六）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

检查查询书，拒不整改，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，给予警告，

并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
个体工商户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，按

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认错态度积极，整改措施好，造成影响较小的，给予

警告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二）经批评教育仍拒不整改，造成影响较大的，给予警告，

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；

（三）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

检查查询书，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，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

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九条 企业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

统计检查的，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认错态度积极，整改措施好，造成影响较小的，给予

警告，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二）认错态度和整改措施较好，造成影响较大的，给予警

告，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三）经批评教育仍拒不整改，造成严重影响的，给予警告，

并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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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1 年内被责令整改 3 次以上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七万

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五）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

查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
个体工商户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的，按照下列规

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认错态度积极，整改措施好，造成影响较小的，给予

警告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二）经批评教育仍拒不整改，造成影响较大的，给予警告，

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；

（三）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

查的，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条 企业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

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

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，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认错态度积极，整改措施好，造成影响较小的，给予

警告，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二）认错态度和整改措施较好，造成影响较大的，给予警

告，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三）经批评教育仍拒不整改，造成严重影响的，给予警告，

并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四）1 年内被责令整改 3 次以上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七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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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五）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或者

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

明和资料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
个体工商户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

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，按照

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认错态度积极，整改措施好，造成影响较小的，给予

警告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二）经批评教育仍拒不整改，造成影响较大的，给予警告，

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；

（三）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或者

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

明和资料的，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一条 企业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迟报统计资料，或

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的，按照下列规

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认错态度积极，整改措施好，造成影响较小的，给予

警告，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二）认错态度和整改措施较好，造成影响较大的，给予警

告，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三）经批评教育仍拒不整改，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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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一万元罚款。

个体工商户迟报统计资料的，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认错态度积极，整改措施好，造成影响较小的，给予

警告，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二）认错态度和整改措施较好，造成影响较大的，给予警

告，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

（三）经批评教育仍拒不整改，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，

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三章 裁量适用规则

第十二条 统计违法行为当事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

从轻或者减轻处罚：

（一）违法数额对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单位统计数据影响较

小；

（二）经查实确非自身原因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；

（三）配合统计执法检查且主动反映和提供线索；

（四）其他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。

统计违法行为当事人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存在拒绝、阻碍统计

执法检查行为的，不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

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第十二条第二项所称非

自身原因：

（一）统计违法行为当事人受有关部门或者人员干预提供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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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实统计数据，违法事实已被查实，且提出确定指认的，包括具

体干预人员的姓名、单位、联系电话及其他相关信息；

（二）统计违法行为当事人受有关部门或者人员干预提供不

真实统计数据，违法事实已被查实，且有证据证明的，包括下发

的文件表格、电子邮件、手机短信、网络聊天记录、电话录音等；

（三）由于统计机构或者相关部门等统计调查项目组织实施

者的原因导致发生统计违法行为。

第十四条 统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

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统计违法行为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

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对统计违法行为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统

计机构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。

第十五条 统计违法行为当事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从重

处罚：

（一）违法数额对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单位统计数据影响较

大的；

（二）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，情节严重或者造成

严重后果的；

（三）在二年内受到统计行政处罚，再次发生统计违法行为

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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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。

第十六条 按照本基准适用较重处罚的重大、情节复杂案件，

以及作出从重、从轻、减轻或者免于处罚决定的案件，应当通过

集体讨论决定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基准所称违法数额，是指统计违法行为当事人

违反统计调查制度规定报送的具体数额与按照统计调查制度规

定应当报送的具体数额之间的差额；违法数额比例，是指违法数

额与按照统计调查制度规定应当报送的具体数额之间的比例。

本基准中所称“以上”包含本数、“以下”不包含本数。

第十八条 本基准由黑龙江省统计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基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2018 年 12 月 5 日印

发的《黑龙江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执行标准》（黑统规〔2018〕

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